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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支領月撫慰金之退休人員遺族，未依規定申報減口，致溢

領眷屬實物代金及補助費時，其追繳期限如何適用一案，

復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部104年3月13日台審部人字第1047400091號書函。

二、查84年7月1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退休法(以下簡稱退休

法)第6條之1規定：「公務人員退休時領有本人實物代金、

眷屬實物代金及眷屬補助費者，其實物代金及補助費，依

左列規定加發：……二、依本法第6條規定給與之月退休

金，本人及眷屬實物代金與眷屬補助費十足發給。……」1

00年1月1日修正施行之退休法第27條規定：「(第1項)請

領退休金、資遣給與、離職退費、撫慰金等之權利，自請

求權可行使之日起，因5年間不行使而當然消滅。(第2項)

……。(第3項)定期發給之月退休金、月撫慰金各期請求權

時效，依第1項規定計算。」同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3項規

定：「月退休金之發給，除第1次月退休金外，其後每6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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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發一次；其定期如下：一、1至6月份退休金於1月16日

發給。二、7至12月份退休金於7月16日發給。」第40條第1

項規定：「月撫慰金之發給，比照月退休金，自退休人員

亡故時之次一個定期起，每6個月發給一次。……」第44

條第2項規定：「本法第27條第3項所稱定期發給之月退休

金、月撫慰金各期請求權時效，依第1項規定計算，指定期

發給之月退休金、月撫慰金之各期請求權應自各期發放之

日起算。」次查本部61年7月26日61台特三字第2737號函

釋規定略以，眷口異動如有減口，支給機關(轉發機關)應

自眷口異動之次月核減，並於發放下期月退休金時核實扣

回。再查本部85年1月9日85台中特四字第1244421號函釋規

定略以，擇領月撫慰金者，其月撫慰金包括支領月退休金

人員原領之月俸額、本人實物代金及退休人員死亡當期核

發之眷屬實物代金及眷屬補助費，合計數額之半數。準此

，由於眷屬實物代金暨補助費係附隨月退休金(月撫慰金)

發給，爰上開支給項目如有溢領情形，其追繳之請求權時

效宜依退休法規定辦理，即自各期月退休金(月撫慰金)發

放之日起算，以5年為限。此外，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

1項有關公法請求權之時效言，本項溢領金額之追繳，亦

應以5年為限。

三、據本案來函所載，貴部支領月撫慰金之退休人員遺族，自

96年8月起漏未申報子女大學畢業後之減口，致溢領眷屬

實物代金暨補助費，迄至104年1月，貴部發放第1期月撫慰

金時，始予以更正，其實際溢領期間係自96年9月至103年

12月止。是依前開有關請求權時效5年之規定，本案僅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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溯自99年1月起進行追繳。

正本：審計部

副本： 2015-03-30
09:42:59






